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依据
	实施单位
	事项类别

	1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转报


	1.《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9号):附件第78项取消“对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农产品(粮、棉)进口关税配额初审”。

2.《2019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和《2019年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各授权机构负责受理属地范围内的企业申请，符合公布条件的申请送达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时抄报商务部。

3.《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19年粮食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报工作的通知》(皖发改明电〔2018〕103号)，将申报文件和材料(企业配额申请表五份，其余材料一式三份)报送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发展改革委窗口。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2
	涉企收费清单公布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合肥市财政局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公布合肥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的通知》合发改收费〔2023〕930号：各县（市）、区（开发区）发改委（经发局）要会同财政、经信等部门及时调整和完善本级涉企收费清单内容，于2023年年底前完成，并及时通过门户网站将动态调整后的涉企收费清单对外公布。
	区发改委综合科
	主动公开类

	3
	经营性服务收费管理目录公布
	1、《关于调整合肥市区普通住宅小区前期公共物业服务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合发改服价〔2019〕1081号：“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根据物业类型和物业服务等级制定基准收费标准，上下浮动不超过 20%。各等级基准收费标准分别为：有电梯的住宅甲级1.7元/m²·月、乙级1.5元/m²·月、丙级1.3元/m²·月、丁级1.1元/m²·月；无电梯的住宅甲级1.2元/m²·月、乙级1.0元/m²·月、丙级0.8元/m²·月、丁级0.6元/m²·月。”
2、《合肥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合发改服价〔2023〕1075号

3、《幼儿园收费管理收费管理办法》 合发改收费〔2020〕58号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4
	社会法人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1.《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第四章（五）推进信用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皖政〔2015〕88号）：（七）推进信用信息共享与公开。依托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推行“一站式”查询服务，方便社会了解市场主体信用状况。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5
	价格争议调解处理
	《安徽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价格行政调解机制，负责对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第六条：申请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当事人同意调解；（二）属于价格争议调解处理的范围；（三）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四）申请人与价格争议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五）有具体的价格争议调解请求、理由及事实依据。第十二条：价格主管部门收到《价格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后，应根据本办法有关规定对申请书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核。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不予受理，应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6
	价格监测信息发布
	1、《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安徽省重要时段重要商品应急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皖价监测〔2013〕73号：重大节假日居民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重大自然灾害和疫情发生等引发市场异常波动的商品价格监测，其报告内容及报告周期以省物价局价格监测局下达的具体任务为准。
2、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3年全市价格监测工作要点的通知
	区发改委综合科
	主动公开类

	7
	创投企业备案申请材料转报
	1.《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05年第39号）：第三条 国家对创业投资企业实行备案管理。第四条  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管理部门分国务院管理部门和省级（含副省级城市）管理部门两级。第十一条  管理部门在收到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备案申请文件是否齐全，并决定是否受理其备案申请。在受理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备案条件，并向其发出“已予备案”或“不予备案”的书面通知。对“不予备案”的，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说明理由。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股权投资类企业规范发展的意见》（皖政办〔2013〕36号）：第二条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39号）相关要求的创业投资企业，可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备案；股权投资类企业受托管理机构可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附带备案。
	区发改委投资科
	依申请公开类


	8
	惠民菜篮子活动组织实施
	《关于启动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工程”活动的通知》：活动期间，市发展改革委将组织各县（市）区发展改革委、开发区经贸局对定点单位门店进行不定期巡查和检查，如发现有门店未按要求制作吊旗、围档、未在显著位置安装“四牌一签”、货签不对位以及价格公示不规范、品种不足、惠民零售价未达到规定的下浮标准等问题，将严格按奖惩机制进行考核。

	区发改委综合科
	主动公开类

	9
	节能宣传教育
	1.根据国务院第六次办公会议的精神，从1991年起，国家每年举办“节能宣传周活动”。

2.《节约能源法》第八条：国家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将节能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方式。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主动服务类

	10
	  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培训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55条：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应当接受节能培训。

2.《安徽省节约能源条例》第二十八条：节能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节能工作的主要职责：（六）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11
	  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
	1、《安徽省节能监察办法》第七条：省及有条件的市、县设立节能监察机构。节能监察机构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具体负责节能监察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二）开展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

2、《合肥市节能监察办法》第八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节能宣传教育，普及节能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和参与节能良好氛围。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12
	当年民生工程项目目录公布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2年创新民生工程建设模式办好20项民生实事的通知》（皖办发〔2022〕6号）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2 年创新民生工程建设模式办好省定民生实事的通知》(合政〔2022]47号)要求
	区发改委民生办
	依申请公开类

	13
	开展世界粮食日暨爱粮节粮宣传周活动
	1.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69号）　（二十六）加强爱粮节粮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教育，大力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引导城乡居民养成讲健康、讲节约的粮食消费习惯，营造厉行节粮的浓厚社会氛围。

2.《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农业农村部 教育部科技部 全国妇联关于做好2020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国粮发〔2020〕210号）　“三、有关要求：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农业农村、教育、科技、妇联等部门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制定活动方案”。
	区发改委综合科
	主动公开类

	14
	指导粮食行业的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合政〔2015〕185号）第24条：“（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措施，）市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做好粮食生产、流通、市场监管等相关工作）。围绕建立健全粮食安全责任制的重大意义，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制止粮食浪费行为，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引导城乡居民养成讲健康、讲节约的粮食消费习惯。”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15
	粮油价格监测预警数据发布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统计、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负责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健全监测和预警体系，完善粮食供需抽查制度，发布粮食生产、消费、价格、质量等信息。

2.《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2015-2016年度）（国粮调〔2014〕252号）第二十条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粮食信息监测预警系统，加大对粮食供求和价格的监测、预测和预警工作，增强统计工作的主动性，不断提升统计服务水平。

3.《安徽省突发粮食事件应急预案》（皖政办秘〔2005〕44号）3．1．1　省、市、县（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全省粮食市场行情定点、定时监测和预警预报信息网络系统。

4.《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四）粮食储备处　管理全局统计工作，承担粮棉糖市场监测预警、统计工作。
	区发改委综合科
	主动服务类

	16
	能源信息发布服务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能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厅〔2018〕115号）主要职责（五）：“负责发布能源信息”。
	区发改委综合科
	主动服务类

	17
	受理违反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投诉和举报
	《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关于同意调整省经信委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皖编办〔2015〕56号)“受理违反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投诉和举报”；《关于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等事业单位划转的通知》（皖编办〔2019〕47号）：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办公室成建制划转省能源局。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18
	石油天然气管道竣工测量图的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二十条：管道企业应当自管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六十日内，将竣工测量图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19
	石油天然气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20
	石油天然气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九条 管道企业应当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配备抢险救援人员和设备，并定期进行管道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区发改委综合科
	依申请公开类

	21
	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教育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防教育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人民防空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掌握人民防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主动服务类

	22
	人防应急支援服务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三条 人民防空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坚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及提高城市整体功能相结合的原则，履行战时 

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 


	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主动服务类

	23
	防空通信、警报的建设和管理（含警报试鸣、发放）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组织本行政区域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网的建设和管理。 


	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主动服务类

	24
	组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组织开展防空演练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或者结合城市重要纪念日组织人民防空训练演练。群众防空组织应当有计划地进行专业协同训练，城市居民、 在校学生应当参加疏散掩蔽训练。 


	区发改委国防动员和人防科
	主动服务类


